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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  函  MEMORANDUM 

主旨：有關本校 115 學年度學生申請轉系所事宜，敬請申請者依照下

列各項時程並備妥相關申請表與應繳交資料辦理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有關本校學生申請 115 學年度轉系所作業預定時程如下表： 

 

 

二、 轉系所申請者請至學生教務系統之「轉系申請作業」提出申請。

申請表(完成導師審查）於規定時程內送至各系所： 

(一) 申請路徑：學生教務系統→「轉系申請作業」。(線上申請並印

時程          

項目 
預定時程 

115 學年度轉系所標準公告日期 115 年 1月 

學生線上「轉系申請作業」開放日

期 

115年 2月23日(一)08:00起至

115 年 3月 6日(五)18:00 止 

轉入系所受理學生申請收件截止日 115 年 3月 10 日(二) 

轉入系所將受理案件審查完畢送回

教務處日期 
115 年 3月 20 日(五)前 

教務處公告轉系所核准名單 115 年 4月上旬 

放棄 115 學年度轉系所申請 115 年 4月 15 日(三)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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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申請表) 

(二) 請自行參照本校 115 學年度轉系(所)標準，各系所標準表置於

教務處網頁/註冊組/轉系(所)修專區，欲申請之同學請先行上

網點閱參考。 

(三) 同時申請 1轉系所（組）以上之學生，請於申請截止日前，至

教務處註冊組填寫順位表。 

(四) 學生不得申請降轉至新系（組）一年級。 

(五) 學生申請轉系所經核准者以一次為限，凡經核准轉系所（組）

之學生，請求放棄轉系所再回復原學系所，須經原轉出、轉入

學系所與教務處同意，應於核准轉入學年開始前（每年 4 月

15 日前）放棄，請申請轉系所同學慎重考量。 

(六) 轉學生至少在學就讀一學期以後方得提出「申請」轉系 (組)。 

三、依據本校學則第 30 條第四項規定，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

得申請轉系(組)： 

（一）休學期間。 

（二）已申請轉系(組)經核准者。 

（三）在延長修業期限申請轉系（組）。 

（四）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學生。 

（五）依「離島地區學生保送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法」申請保送升學

之離島地區學生。但有特殊情況報經原保送之地方政府同意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（六）不同學制學生。 

四、依據本校學則第 30 條第七項規定，透過教育部擴大招收僑外生

計畫入學本校國際專修部之學生，在華語先修期間不得轉系，但

於進入學系修讀專業課程 1年後，得於本計畫重點產業領域相關 

學系申請轉系(本管道入學之學生，可以申請轉系之學系請依照

入學之當年度國際專修部招生簡章規定)，且轉系組經核准以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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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為限。 

五、為強化導師輔導轉系功能，自申請 110 學年度轉系所起，學生進

行線上申請後列印轉系所申請表及檢附相關資料，親送導師進行

導師導生轉系輔導，再進行轉出學系審查，並於 115 年 3 月 10

日(二)前送達至轉入學系進行後績審查。 

六、本校學生轉系(組)、所、學位學程辦法請逕上教務處網頁查詢。 

七、相關問題，請洽教務處註冊組或來電(07-5919038)詢問，謝謝。 

八、學生申請轉系(所)作業線上系統操作說明： 

1.由學生教務系統登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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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點選「轉系申請作業/放棄轉系資格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.詳閱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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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轉入資料(下拉選單)  

 

5.完成申請並列印申請表 

 

 


